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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Fufeng Group Limited
阜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46）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內蒙古阜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暫停發行
第一期中期票據的發行

本公告由阜豐集團有限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
有關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內蒙古阜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內蒙古阜豐」）於
中國境內發行中期票據。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
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載，本金額為人民幣6億元的第一期中期票據計劃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三十一日或前後發行。然而，由於需要更多時間核實內蒙古阜豐就發行票
據所刊發的相關公告所載若干資料，故內蒙古阜豐建議順延發行中期票據。本
公司將於有需要時根據上市規則及其他相關法例及法規另行刊發公告，以知
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發行中期票據的進展。

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有關中期票據的相關公告亦將於中國債券信息網
(http://www.chinabond.com.cn)及中國貨幣網 (http://www.chinamoney.com.cn)的網站刊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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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不應完全依賴該等資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李學純

香港，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學純先生、王龍祥先生、馮珍泉先生、
徐國華先生、李德衡先生、陳遠先生及李廣玉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蔡子傑先生、陳寧先生、梁文俊先生及鄭豫女士。


